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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引導學生精進作業表現，以利教師評估學習成效與精進教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方式 

(一)定期檢查：每學期於第二次段考後定期抽查一次。 

(二)臨時抽查：必要時由教師提出，針對特定班級實施之。 

 

三、實施流程 

(一)定期檢查： 

  1.作業抽查前一週公告抽查科目及學生，由班長負責轉告同學，並將抽查要點張貼於公布欄。    

    2.各班班長會同各科小老師收齊作業後，請任課教師批改完成並填妥「作業抽查單」後簽名。   

    3.抽查日當天第一節下課由各班班長將調閱作業簿連同作業抽查單繳交至教務處。 

    4.抽查隔日第一節下課，班長至教務處領回各班作業簿。 

(二)臨時抽查：由教學組視需要通知抽查班級及科目，並比照前述程序辦理。 

 

四、作業抽查注意事項 

(一)作業應符合下列要項： 

  1.作業應確實標示班級、座號、姓名。 

  2.依指定進度完成作業內容。 

  3.經任課老師批閱完畢。 

  4.確實訂正錯誤答案。 

  5.按任課教師指定之格式寫作。 

  6.作業力求版面整潔、字跡端正。 

  

(二)因應數位化學習趨勢，學生作業得以電子檔形式呈現，惟須由任課教師統一上傳至教學組指  

    定之雲端資料夾，以利調閱與抽查。 

(三)因已提前公告抽查學生名單，故具特殊原因經報備者始可補交，補交者應於銷假到校後第一 

  日持作業至教學組辦理複查。其他無故未繳交作業者，視為缺交，不得補交。 

 

五、獎懲辦法 

(一)獎勵：每科經任課教師評選作業優良者（以 2名為限），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六 

    條第十款規定，由教學組提報嘉獎乙次，以資鼓勵。 

(二)懲處： 

  1.於抽閱日未繳交作業、或請假後未於期限內補交者，視為作業抽查未通過。 

  2.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條第五款規定，由教學組簽報生輔組，核予警告乙次 

      處分。 

六、輔導與改善措施：教學組應將抽查結果回饋任課教師及導師，必要時邀集導師、家長共同輔  

  導學生改善學習態度。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